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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大社會矚目案件篇 一、案件回顧

 1. 案情摘要

106 年間，檢舉人提供情資指稱黃○智之

行蹤詭異，且向檢舉人炫耀製毒之原料及器材，

警方遂報請本署高永翰檢察官指揮偵辦。因黃

○智甚為機警，其使用之行動電話門號平時並

無談及任何有關製毒之內容，極有可能以目前

無法監聽之通訊軟體與同夥聯絡，而其平常以

代人養鴿為業，卻常在凌晨之際，選擇窮鄉僻

壤之小路進出，雖然情資可靠且其行蹤確實詭

異，然其行徑造成警方蒐證不易，偵辦進度一

度陷入瓶頸。經鍥而不捨分析調閱路口監視器

分析其車輛行經動線及基地台位址後，發現黃

○智曾停留之一處位於崁頂鄉之民宅極適合作

為製毒廠所，然該民宅位置甚為偏僻，加上出

入之道路單一，且似裝有監視器監視戶外動靜，

一度難以確認黃○智是否確有運入製毒原料或

器材，幸檢舉人又提供可靠情資，經確認黃○

智已取得製毒原料及備妥相關器材後，加以計

算黃○智製毒流程所需時間，決定聲請法院許

可對該崁頂鄉民宅、黃○智住處及使用車輛進

行搜索，黃○智雖於搜索時一度逃脫，因自知

難逃法網，嗣後又自行投案。警方於黃○智製

毒之民宅內發現製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

之相關器具及成品、半成品共三百四十三公斤，

其毒品純質淨重亦達約一百六十餘公斤，黑市

價格粗估高達 1.8 億元，約可供毒蟲吸食 16 萬

次，甚至有外銷可能，如流入市面將造成難以

估計之損害，幸賴專案小組積極偵辦，及時阻

止毒品危害社會。

（二）破獲大型製毒工廠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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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媒體報導


